
厦门市新冠病毒疫苗加强免疫工作方案

疫苗接种是预防控制新冠疫情，降低重症和死亡的有效

手段和重要措施。为进一步巩固我市疫情防控成果，在较短

时间内迅速提升高感染风险人群疫苗的保护效果，特制定本

方案。

一、工作原则

坚持“属地管理、知情同意、保障安全、分级分类”的

原则，按照“政府找人，卫健打苗”的要求，先行稳妥有序

推进加强免疫接种的工作，进一步建立牢固的免疫屏障。

二、启动加强免疫接种的时间

10 月 10 日起启动全市加强免疫接种。

三、目标人群和技术路线

（一）目标人群：已经完成两剂次灭活疫苗或一剂次腺

病毒载体疫苗接种满 6 个月的人群。

（二）使用同种技术路线的疫苗进行加强免疫，即前期

选择腺病毒载体疫苗或灭活疫苗其中一种完成全程免疫程

序，加强针必须选择同类别疫苗进行接种。

（三）优先在感染高风险人群、保障社会基本运行的关

键岗位人员、服务业从业人员、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业人员、

60 岁以上老年人等重点人群中开展加强免疫。包括：

1.涉进口冷链物品的口岸一线海关检验检疫人员，装



卸、搬运、运输、加工、销售等相关人员；

2.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杏林医院等定点收治医院工

作人员和目前承担入境人员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工作人员。

3.面临较高境外疫情风险的海关、边检等口岸工作人

员；

4.国际和国内交通运输（民航、铁路、公交、地铁、客

运、轮渡等）从业人员；

5.医疗卫生人员；

6.快递、环卫及其他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工作人员；

7.因公、因私出国工作、学习人员；

8.社会秩序保障人员：包括公安、消防、社区工作者、

机关事业单位中直接对公众提供服务的相关人员等；

9.维持社会正常生产、生活运行的人员：包括水、电、

暖、煤、气相关人员等；

10.社会基本运行服务人员：包括道路和场站建设工程

等其他交通系统、物流、养老、殡葬、通讯相关工作人员及

机关事业单位中除直接对公众提供服务的相关人员外的其

他工作人员等；

11.服务业从业人员；

12.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业人员；

13.60 岁以上老年人。

14.其他符合条件且有接种需要的其他人群。

四、组织实施



（一）落实各方责任

各区在保障疫苗接种安全各项措施的同时，要落实“四

方责任”强化疫情防控各项措施，防止交叉感染。根据前期

疫苗接种的工作经验，坚持“政府找人，卫健接种”的原则，

组织做好摸底统计和动员工作，科学有序的开展高感染风险

人群的接种。

（二）加强科普宣教

市委宣传部要协同市卫健委加强新冠病毒疫苗知识的

科普宣传工作，多渠道广泛科普宣传防控知识，提高群众主

动参与疫苗加强针接种的意识。

（三）规范接种实施

各区卫健部门要根据辖区实际情况，合理安排接种方

式、接种时间和接种场地，优化接种环境，提供温馨服务。

接种时严格遵守“三查七对一验证”和接种后留观 30 分钟

要求，规范接种组织实施。接种完成后，做好接种相关信息

的登记和报告。接种门诊医务人员在工作结束后 24 小时内

不可参与核酸采样工作。参与核酸采样人员须在隔天两次核

酸检测阴性后方可参与接种工作。

（四）加强医疗保障

各区要针对接种期间可能会发生的疑似预防接种异常

反应或其他意外事件，结合辖区实际，制定新冠病毒疫苗加

强针接种医疗救治保障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合理配置医疗



救治力量，建立心理医生专家队伍。按照有二级以上综合医

院急诊急救人员驻点保障、有急救设备药品、有 120 急救车

现场值守、有二级以上综合医院救治绿色通道的“四有”原

则，做好医疗救治保障。同时做好群体性心因性反应的防范

和处理，一旦发生心因性反应，要及时将发病人员带离留观

场所、做好人员疏散，采取隔离、对症、暗示疗法，正面疏

导、稳定情绪，防止恐慌心理蔓延。

（五）强化异常反应监测处置

各区应针对接种后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发生和处置

特点，增加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处置人员力量，提高

监测数据质量和监测管理水平，及时发现并报告潜在风险或

异常信号，并按照《全国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方案》

要求，向区级及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报告。发现疑似疫苗相关死亡病例、同品种同一批号疫苗发

生 2 例及以上严重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群体性疑似预防

接种异常反应、疑似疫苗质量问题等情形时，各相关部门应

当依据《疫苗管理法》采取相关措施，最大限度减少事件对

受种者的健康危害，确保接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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